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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 背景

补选的原因  

1 .1  梁广昌先生是二零零七年葵青区议会选举葵盛东邨选

区的当选人，在他被裁定作出虚假声明以申领开支罪名成立，被

判入狱  16 个月缓刑三年后，葵青区议会葵盛东邨选区的议席在二

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现空缺。根据《区议会条例》  (第 547 章 )

第  24(1) (d) ( i )条，梁先生丧失担任议员的资格。署理民政事务总署

署长根据《区议会条例》第  26(c )及 32(1)条的规定，在二零零九

年四月九日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葵青区议会葵盛东邨选区的议席

出现空缺。  

1 .2  根据《区议会条例》第  33(1) (a )条，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

管会”  )须安排补选，以选出一名候选人，填补该议席空缺。

选区  

1 .3  葵盛东邨选区是葵青地方行政区  28 个区议会选区之一，

共有  10 ,153 名登记选民。附录一的地图显示该选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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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及提名期  

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的

宪报刊登公告，指定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  (星期日  )为是次补选的投

票日，而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六日  (包括首尾两天  )则为

补选提名期。



 

   

 

 

 

 

 

  

3
 

第二节  — 委任和提名

委任  

2 .1  选管会主席委任葵青民政事务专员周守信先生  JP 为是

次补选的选举主任，而葵青民政事务助理专员谭卓姿女士则被委

任为助理选举主任。他们的任命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刊登宪报。

选管会主席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委任律政司高级政府律师郑大

雅女士为是次补选的助理选举主任  (法律  )。 

2 .2  大律师何炳堃先生获委任为是次补选的提名顾问委员

会 (区议会  )，在有需要时就获提名为候选人的资格事宜，向选举主

任提供法律意见。何先生的任命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在宪报刊

登，任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八月八日止。

提名  

2 .3  为期两个星期的提名期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结束，选

举主任共接获四份提名表格及一份候选人退选通知书。经选举主

任核实后，余下的三项提名均属有效。获提名人士为李志辉先生、

周伟雄先生和赖芬芳女士。提名顾问委员会  (区议会  )并没有收到选

举主任要求就上述提名是否有效提供法律意见。所有获有效提名

的候选人的姓名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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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候选人而设的简介会  

2 .4  现已卸任的选管会主席彭键基法官于二零零九年八月

十一日，在葵青民政事务处举行了一场简介会，提醒候选人及其

代理人应留意的相关选举法例及指引的主要规定。讲述的议题包

括投票及点票安排、与选举广告及选举开支有关的规定，各类代

理人的委任和职能，以及竞选活动的举行等。总选举事务主任，

以及选举主任、律政司、廉政公署和香港邮政的代表出席了简介

会。他们向在场的候选人简介本身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并回答有

关问题。时为候任选管会主席的冯骅法官亦有出席简介会  1。 

2 .5  简介会后，选举主任于在场人士的见证下，以抽签方式

决定每名候选人显示在选票上的候选人编号以及候选人获分配展

示其选举广告的指定位置。结果，李志辉先生、周伟雄先生和赖

芬芳女士分别获编为一号、二号和三号候选人。葵盛东邨选区共

有 156 个指定位置，供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展示选举广告，每名候

选人各获分配  52 个位置。

选管会的选举活动指引  

2 .6  二零零八年八月修订的区议会选举活动指引适用于是

次补选。  

1 冯骅法官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上任为选管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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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 筹备工作

委任和培训投票站／点票站人员  

3 .1  是次补选的投票及点票工作，由选举事务处的职员负

责。选举事务处在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安排了半天的投票及

点票简介会，当中包括模拟点票练习，让所有投票站人员熟习有

关工作。

投票兼点票站  

3 .2  总选举事务主任指定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为是次补选

的投票站及大点票站，以用作点算在该投票站及在专用投票站所

投下的选票  (详情载于下文第  3 .4 至 3 .7 段 )，选举结果亦在该处公

布。该票站可供残疾人士使用。  

3 .3  投票站的布置及改装工作于投票日前一天下午展开。投

票站在投票结束后转为点票站。点票用地内设有点票区、候选人

及其代理人的座位区、记者席，以及让公众观察点票过程的公众

席。候选人及其选举代理人／监察点票代理人可以站在点票台四

周，近距离观察点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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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投票站  

3 .4  当局计划在是次补选中为遭还押人士及被拘留人士设

立三个专用投票站。设于荔枝角收押所及大榄女惩教所的专用投

票站分别供由惩教署还押的男性及女性已登记选民使用。设于葵

青地方行政区葵涌分区警署的专用投票站，则供遭惩教署以外的

执法机关，包括警务处、廉政公署、海关、入境处等还押或拘留

的已登记选民使用。专用投票站的场地布置基本上与一般投票站

相同，只是基于保安理由，其中一些投票用的物资须特别设计。  

3 .5  据惩教署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五日的通知，在投票当日并

无葵盛东邨选区的已登记女性选民遭其还押，因此不必在大榄女

惩教所设立投票站。但由于投票当日会有两位男性葵盛东邨选区

选民遭惩教署还押，因此有必要设立荔枝角收押所的专用投票站。

鉴于执法机关在投票日任何时间拘捕的人士中，或有属葵盛东邨

选区的选民，故此葵涌分区警署的专用投票站必须开放。  

3 .6  为确保专用投票站的投票保密，该等投票站的选票会运

往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大点票站，与该投票站的其它选票混合

后，才按照《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程序  ) (区议会  )规例》  (第 541F

章 )第 76 条进行点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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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有关指定上述场地作为投票站及投票兼点票站的公告

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刊登。候选人获通知，通过必须

的保安检查后，其本人或选举代理人可以进入专用投票站观察投

票情况，并见证有关投票站主任将票箱按照现行选举规例运送至

大点票站。

投票及点票安排  

3 .8  在投票期间，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

在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任的协助下，负责确保投票站运

作畅顺和有效率。投票站主任与选举主任紧密合作。点票开始时，

投票站主任担当点票主任的工作，负责监督点票过程，以及裁定

问题选票是否有效。副投票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主任则执行助理

点票主任的职务。  

3 .9  鉴于两个专用投票站的选民人数很少，因此由一名助理

投票站主任及一名投票助理员  (葵涌分区警署专用投票站  )或一名

投票助理员  (荔技角收押所  )负责支持投票站主任。投票结束后，投

票站主任在警方护送下，将密封票箱送往大点票站。  

3 .10  选举主任在所有投票站外划设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

区，让投票人士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前往投票站。投票站外的显

眼地方亦张贴了告示，显示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留区的范围。



 

 

  

 

 

 

  

8
 

给选民的投票通知卡  

3 .11 选举事务处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把投票通知卡

寄给葵盛东邨选区的所有已登记选民，通知他们投票的日期、时

间和地点。通知卡还夹附其它与选举相关的资料，包括“候选人

简介”、投票指南、投票兼点票站位置图，以及廉政公署就廉洁公

平选举而印制的单张。载有候选人政纲的“候选人简介”亦上载

于选举事务处网页。遭还押人士及被拘留人士如已通知执法机关

本身是葵盛东邨选区已登记选民，则会获发一份“候选人简介”、

投票指南及廉政公署就廉洁公平选举而印制的单张。

宣传活动  

3 .12  选举事务处发出新闻稿，公布与是次补选有关的重要事

项，包括提名期的开始和结束、投票和点票情况、为遭还押人士

及被拘留人士设立专用投票站，以及选管会成员巡视票站情况等。

此外，与是次补选有关的所有资料  (包括新闻稿、每小时投票率、

选举结果等  )均上载于选举事务处网页，让公众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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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计划  

3 .13  鉴于或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  (如天气恶劣  )而导致补选

不能如期举行，选举事务处与投票站场地的负责人作出应急安排，

预留同一场地，以便在有需要时可在随后的星期日，即二零零九

年九月十三日，进行投票。此外，选举事务处亦预备额外的选举

器材和物资  (例如投票箱、选票、家具、选举表格等  )，以备补给之

用。投票站还预备了两辆专用小型客货车，随时按需要作运输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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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投票过程

投票时间  

4 .1  是次补选的投票站  (即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  )及葵涌分区

警署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上午七时三十

分开始，直至晚上十时三十分结束。基于荔枝角收押所保安及运

作上的考虑，设于该处的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是上午九时至下

午四时。总选举事务主任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公布是

次补选的投票时间。

后勤支持安排  

4 .2  选举事务处在投票日设立一个中央指挥中心，负责监督

整个投票运作过程，并为投票站人员提供后勤支持服务。中央指

挥中心亦负责协助处理查询及投诉，以及发布有关每小时投票率、

选举结果和投诉个案数目及类别等的统计资料。中央指挥中心设

于爱群商业大厦内的选举事务处办事处，运作时间由投票日上午

七时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凌晨一时。选举事务处在当日上午七

时三十分至宣布选举结果为止，设立了传媒查询热线，处理记者

查询，并透过传媒定时向公众公布有关资料。此外，选举事务处

亦于投票日上午七时至晚上十一时设立了选举查询热线，以处理

选民的一般查询，并向投票站提供有关选民身分和投票资格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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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设于选举事务处海港中心办事处的投诉处理中心，负责

接收和处理与选举有关的投诉。该中心的运作由选管会秘书处的

投诉组人员负责，运作时间为投票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至晚上十时

三十分。  

4 .4  在地区层面，葵青民政事务处设立了一个由民政事务总

署人员负责的地区指挥中心，作为选举主任和投票站主任的联络

处。投票站主任负责通知选举主任和助理选举主任在投票站内发

生的所有重要事项，也负责处理与选举有关的投诉。地区指挥中

心辖下设有一个地区工作组，负责处理在禁止拉票区和投票站范

围内及其周围的违规选举广告和非法拉票活动。  

4 .5  警方和民众安全服务队协助维持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

留区和投票兼点票站内的治安及秩序。两个专用投票站内亦有警

务人员驻守，为投票站主任提供支持。

投票人数  

4 .6  葵盛东邨选区共有  10 ,153 名登记选民，其中有  3 ,921 人 

(包括两名遭还押人士  )投票。是次补选的整体投票率为  3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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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记

选民人数

(a )  

投票人数

(b)  

投票率  

(b) / (a )  x  100  %

投票站  

(东 华 三 院 陈 兆

民中学  ) 
10 ,151 3 ,919 38 .61%

专用投票站  

(荔技角收押所  ) 2  2  100%

专用投票站  

(葵涌分区警署  ) 不适用  - –

总数  1 0  ,  1  5  3  3  ,  9  2  1  38 .62%

是次补选的每小时投票率分项数字，请参阅附录二。

巡视票站  

4 .7  选管会主席冯骅法官、委员骆应淦先生和陈志辉教授在

投票当日上午到访投票站。他们首先前往荔枝角收押所的投票站，

然后到葵涌分区警署，最后到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他们在巡视

完毕后向传媒讲述投票的最新情况，并鼓励选民投票。  

4 .8  在投票当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先生亦到投

票站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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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 转换场地用途  

5 .1  在荔枝角收押所进行的投票于下午四时结束，而在东华

三院陈兆民中学和葵涌分区警署进行的投票则在晚上十时三十分

结束。所有投票站都在预定时间结束投票。  

5 .2  荔枝角收押所和葵涌分区警署两个专用投票站的投票

站主任分别在警务人员面前密封投票箱。投票结束后，有关投票

站主任在警务人员的护送下，把密封的投票箱送往大点票站。  

5 .3  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随即在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投票

站的入口贴上告示，通知公众投票已经结束，而投票站亦暂时关

闭，以便转换成点票站。告示亦载有有关助理投票站主任的电话

号码，方便候选人的代理人与投票站工作人员联络。点票开始前，

票站外张贴出另一告示，让公众知悉投票站大约何时重开，以便

市民入内观察点票过程。  

5 .4  投票站主任在候选人及其代理人面前密封投票箱，而投

票站工作人员则同时准备把投票站转换为点票站。票站的改装工

作在  30 分钟内顺利完成。  

5 .5  选管会主席冯骅法官、委员骆应淦先生和陈志辉教授在

投票站观察转换场地用途的整个过程。他们都认为投票兼点票站

的转换过程顺利，并对此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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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 点票

点票开始  

6 .1  晚上约十时五十五分，位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票站

重开，让市民及传媒入内观察点票过程。投票站正副主任在候选

人及其代理人面前，把密封的投票箱搬到点票台上。投票箱由投

票站主任开封，然后由冯骅法官、骆应淦先生、陈志辉教授和林

瑞麟局长四人一起把选票全部倒出。点票工作随即开始。

无效选票及问题选票  

6 .2  在投放进投票箱的  3 ,921 张选票中，13 张被裁定为无效  

(包括  8 张未经填划和  5 张投选超过一名候选人的选票  )。根据《选

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程序  ) (区议会  )规例》第  78 条，上述选票均不

予点算。此外，另有  77 张选票被鉴定为问题选票。  

6 .3  投票站主任在助理选举主任  (法律  )协助下，在候选人及

其代理人面前，仔细检查问题选票，以裁定是否有效。有  2 张问

题选票被投票站主任裁定为无效，不予点算。这些为无明确选择

而无效的选票。其余  75 张问题选票获投票站主任裁定为有效，予

以点算。不予点算的选票总数为  15 张。有关不予点算选票的摘要

载于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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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  

6 .4  位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点票站的点票工作完成后，投

票站主任把点算所得的票数与选票结算表核对，证实两者数目一

致，然后把点票结果通知选举主任。  

6 .5  由于没有候选人要求重新点票，选举主任约在晚上十一

时五十五分宣布选举结果：赖芬芳女士当选，她获得  1 ,451 张有效

选票，占  3 ,906 张有效选票总数的  37 .15%。其它两名候选人李志

辉先生和周伟雄先生则分别获得  1 ,099 及 1 ,356 张选票。葵盛东邨

选区的选举结果在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刊登宪报，现载于附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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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 投诉

处理投诉期  

7 .1  是次补选的投诉由选管会负责处理。被委派处理投诉的

单位有五个，包括︰选管会、选举主任、警方、廉政公署，以及

在选举日当天处理投诉的投票站主任。投诉人可向上述任何一方

提出投诉。  

7 .2  是次补选的处理投诉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提

名期开始当天起，至投票日后  45 天止，即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

日。截至处理投诉期结束时，上述五个处理投诉单位共接获  16 宗

市民的投诉。大部分投诉个案涉及选举广告。上述投诉个案的分

项数字载于附录五。

投票日接获的投诉  

7 .3  选举事务处投诉中心、选举主任及警方在投票日共接获  

6 宗投诉个案。投诉个案的分项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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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投诉单位
投票日接获投诉

个案数目

选举事务处投诉中心  2 宗

选举主任  2 宗

警方  2 宗

总数  6 宗 

7 .4  投票日接获的投诉个案大部分均已迅速处理和解决。这

些投诉个案主要涉及选民被拉票行为滋扰。投票日接获的投诉个

案分项数字载于附录六。该  6 宗投诉个案亦收录于附录五。

调查结果  

7 .5  在处理投诉期内接获的  16 宗投诉个案中，有  5 宗被裁

定成立，  4 宗被裁定不成立，  6 宗无须跟进，  1 宗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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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 检讨及建议  

8 .1  在补选后，选管会对选举程序及安排各个方面作出全面

检讨，以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选管会对于投票及点票的安排，

大致感到满意。两个专用投票站亦运作畅顺。须予检讨的地方及

相关的建议载于下文各段。

投票站改善工程  

8 .2  投票站设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有盖操场。由于进入

操场范围必须经过数级台阶，因此不便轮椅使用者出入。为解决

场地的限制，选举事务处在操场特别加设一条斜道，方便使用轮

椅的选民出入。  

8 .3  建议：选管会理解选举事务处为物色适合地点作为投票

站所遇到的困难，也得悉选举事务处曾视察部分在以往选举中用

作设立投票站的地点，评估其最新情况，及确定是否须进行改善

工程，以方便选民  (特别是残疾选民  )前往投票。上文第  8 .2 段所述

为方便选民出入投票站而进行的改善工程，就是其中之一。选管

会感谢选举事务处所作的努力，并认为有关工作应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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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 鸣谢  

9 .1  是次补选得以圆满结束，全赖各方热诚投入，通力合作。  

9 .2  选管会在这次选举得到以下政府决策局及部门鼎力支

持及协助，谨此致谢：

渔农自然护理署 


民众安全服务队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惩教署 


香港海关 


律政司 


渠务署 


机电工程署 


食物环境卫生署 


政府物流服务署 


民政事务总署 


香港警务处 


香港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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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务处 


廉政公署 


政府新闻处

地政总署

海事处

公务员事务局辖下法定语文事务部  

9 .3  担任选举主任、助理选举主任、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

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任的政府人员及选举事务处人员，以及为是

次补选担任提名顾问委员会  (区议会  )的执业律师为是次补选出力

不少，选管会深表感谢。  

9 .4  惩教署及其它执法机构协助选举事务处设立专用投票

站，以便被还押或拘留人士在是次补选中投票，选管会对此表示

谢意。  

9 .5  此外，选管会也感谢传媒广泛报道是次补选，大大提高

了补选的透明度。  

9 .6  最后，选管会谨向每一位前来投票的选民，以及补选期

间恪守选举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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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 展望未来  

10 .1   选管会将继续坚守使命，力保香港的公开选举公正廉

洁。选管会将会继续尽力监察各项选举的进行，确保每次选举都

是公开、公平和诚实的。选管会欢迎正面及有建设性的意见，以

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  

10 .2   选管会建议公开这份报告书，并由行政长官决定公开时

间，让公众得悉选管会如何进行及监管是次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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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书签
	第一节 —背景
	补选的原因 
	1.1 
	1.1 
	1.1 
	梁广昌先生是二零零七年葵青区议会选举葵盛东邨选区的当选人，在他被裁定作出虚假声明以申领开支罪名成立，被判入狱 16个月缓刑三年后，葵青区议会葵盛东邨选区的议席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现空缺。根据《区议会条例》 (第 547章 )第 24(1)(d)(i)条，梁先生丧失担任议员的资格。署理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根据《区议会条例》第 26(c)及 32(1)条的规定，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葵青区议会葵盛东邨选区的议席出现空缺。 

	1.2 
	1.2 
	1.2 
	根据《区议会条例》第 33(1)(a)条，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管会” )须安排补选，以选出一名候选人，填补该议席空缺。

	选区 

	1.3 
	1.3 
	葵盛东邨选区是葵青地方行政区 28个区议会选区之一，共有 10,153名登记选民。附录一的地图显示该选区的范围。


	投票日及提名期 
	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的宪报刊登公告，指定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 (星期日 )为是次补选的投票日，而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六日 (包括首尾两天 )则为补选提名期。
	第二节 —委任和提名
	委任 
	2.1 
	2.1 
	2.1 
	选管会主席委任葵青民政事务专员周守信先生 JP为是次补选的选举主任，而葵青民政事务助理专员谭卓姿女士则被委任为助理选举主任。他们的任命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刊登宪报。选管会主席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委任律政司高级政府律师郑大雅女士为是次补选的助理选举主任 (法律 )。 

	2.2 
	2.2 
	2.2 
	大律师何炳堃先生获委任为是次补选的提名顾问委员会 (区议会 )，在有需要时就获提名为候选人的资格事宜，向选举主任提供法律意见。何先生的任命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在宪报刊登，任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八月八日止。

	提名 

	2.3 
	2.3 
	2.3 
	为期两个星期的提名期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结束，选举主任共接获四份提名表格及一份候选人退选通知书。经选举主任核实后，余下的三项提名均属有效。获提名人士为李志辉先生、周伟雄先生和赖芬芳女士。提名顾问委员会 (区议会 )并没有收到选举主任要求就上述提名是否有效提供法律意见。所有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的姓名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刊登。

	为候选人而设的简介会 

	2.4 
	2.4 
	现已卸任的选管会主席彭键基法官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在葵青民政事务处举行了一场简介会，提醒候选人及其代理人应留意的相关选举法例及指引的主要规定。讲述的议题包括投票及点票安排、与选举广告及选举开支有关的规定，各类代理人的委任和职能，以及竞选活动的举行等。总选举事务主任，以及选举主任、律政司、廉政公署和香港邮政的代表出席了简介会。他们向在场的候选人简介本身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并回答有关问题。时为候任选管会主席的冯骅法官亦有出席简介会 
	。 
	1



	2.5 
	2.5 
	2.5 
	简介会后，选举主任于在场人士的见证下，以抽签方式决定每名候选人显示在选票上的候选人编号以及候选人获分配展示其选举广告的指定位置。结果，李志辉先生、周伟雄先生和赖芬芳女士分别获编为一号、二号和三号候选人。葵盛东邨选区共有 156个指定位置，供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展示选举广告，每名候选人各获分配 52个位置。

	选管会的选举活动指引 

	2.6 
	2.6 
	二零零八年八月修订的区议会选举活动指引适用于是次补选。 


	冯骅法官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上任为选管会主席。
	1

	第三节 —筹备工作
	委任和培训投票站／点票站人员 
	3.1 
	3.1 
	3.1 
	3.1 
	是次补选的投票及点票工作，由选举事务处的职员负责。选举事务处在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安排了半天的投票及点票简介会，当中包括模拟点票练习，让所有投票站人员熟习有关工作。

	投票兼点票站 

	3.2 
	3.2 
	总选举事务主任指定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为是次补选的投票站及大点票站，以用作点算在该投票站及在专用投票站所投下的选票 (详情载于下文第 3.4至 3.7段 )，选举结果亦在该处公布。该票站可供残疾人士使用。 

	3.3 
	3.3 
	3.3 
	投票站的布置及改装工作于投票日前一天下午展开。投票站在投票结束后转为点票站。点票用地内设有点票区、候选人及其代理人的座位区、记者席，以及让公众观察点票过程的公众席。候选人及其选举代理人／监察点票代理人可以站在点票台四周，近距离观察点票过程。

	专用投票站 

	3.4 
	3.4 
	当局计划在是次补选中为遭还押人士及被拘留人士设立三个专用投票站。设于荔枝角收押所及大榄女惩教所的专用投票站分别供由惩教署还押的男性及女性已登记选民使用。设于葵青地方行政区葵涌分区警署的专用投票站，则供遭惩教署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警务处、廉政公署、海关、入境处等还押或拘留的已登记选民使用。专用投票站的场地布置基本上与一般投票站相同，只是基于保安理由，其中一些投票用的物资须特别设计。 

	3.5 
	3.5 
	据惩教署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五日的通知，在投票当日并无葵盛东邨选区的已登记女性选民遭其还押，因此不必在大榄女惩教所设立投票站。但由于投票当日会有两位男性葵盛东邨选区选民遭惩教署还押，因此有必要设立荔枝角收押所的专用投票站。鉴于执法机关在投票日任何时间拘捕的人士中，或有属葵盛东邨选区的选民，故此葵涌分区警署的专用投票站必须开放。 

	3.6 
	3.6 
	为确保专用投票站的投票保密，该等投票站的选票会运往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大点票站，与该投票站的其它选票混合后，才按照《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程序 )(区议会 )规例》 (第 541F章 )第 76条进行点算。

	3.7 
	3.7 
	3.7 
	有关指定上述场地作为投票站及投票兼点票站的公告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刊登。候选人获通知，通过必须的保安检查后，其本人或选举代理人可以进入专用投票站观察投票情况，并见证有关投票站主任将票箱按照现行选举规例运送至大点票站。

	投票及点票安排 

	3.8 
	3.8 
	在投票期间，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任的协助下，负责确保投票站运作畅顺和有效率。投票站主任与选举主任紧密合作。点票开始时，投票站主任担当点票主任的工作，负责监督点票过程，以及裁定问题选票是否有效。副投票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主任则执行助理点票主任的职务。 

	3.9 
	3.9 
	鉴于两个专用投票站的选民人数很少，因此由一名助理投票站主任及一名投票助理员 (葵涌分区警署专用投票站 )或一名投票助理员 (荔技角收押所 )负责支持投票站主任。投票结束后，投票站主任在警方护送下，将密封票箱送往大点票站。 

	3.10 
	3.10 
	3.10 
	选举主任在所有投票站外划设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让投票人士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前往投票站。投票站外的显眼地方亦张贴了告示，显示禁止拉票区及禁止逗留区的范围。

	给选民的投票通知卡 

	3.
	3.
	3.
	11选举事务处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把投票通知卡寄给葵盛东邨选区的所有已登记选民，通知他们投票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通知卡还夹附其它与选举相关的资料，包括“候选人简介”、投票指南、投票兼点票站位置图，以及廉政公署就廉洁公平选举而印制的单张。载有候选人政纲的“候选人简介”亦上载于选举事务处网页。遭还押人士及被拘留人士如已通知执法机关本身是葵盛东邨选区已登记选民，则会获发一份“候选人简介”、投票指南及廉政公署就廉洁公平选举而印制的单张。

	宣传活动 

	3.12 
	3.12 
	3.12 
	选举事务处发出新闻稿，公布与是次补选有关的重要事项，包括提名期的开始和结束、投票和点票情况、为遭还押人士及被拘留人士设立专用投票站，以及选管会成员巡视票站情况等。此外，与是次补选有关的所有资料 (包括新闻稿、每小时投票率、选举结果等 )均上载于选举事务处网页，让公众知悉。

	应变计划 

	3.13 
	3.13 
	鉴于或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 (如天气恶劣 )而导致补选不能如期举行，选举事务处与投票站场地的负责人作出应急安排，预留同一场地，以便在有需要时可在随后的星期日，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三日，进行投票。此外，选举事务处亦预备额外的选举器材和物资 (例如投票箱、选票、家具、选举表格等 )，以备补给之用。投票站还预备了两辆专用小型客货车，随时按需要作运输用途。


	第四节 —投票过程
	投票时间 
	4.1 
	4.1 
	4.1 
	4.1 
	是次补选的投票站 (即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 )及葵涌分区警署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开始，直至晚上十时三十分结束。基于荔枝角收押所保安及运作上的考虑，设于该处的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是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总选举事务主任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宪报公布是次补选的投票时间。

	后勤支持安排 

	4.2 
	4.2 
	选举事务处在投票日设立一个中央指挥中心，负责监督整个投票运作过程，并为投票站人员提供后勤支持服务。中央指挥中心亦负责协助处理查询及投诉，以及发布有关每小时投票率、选举结果和投诉个案数目及类别等的统计资料。中央指挥中心设于爱群商业大厦内的选举事务处办事处，运作时间由投票日上午七时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凌晨一时。选举事务处在当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至宣布选举结果为止，设立了传媒查询热线，处理记者查询，并透过传媒定时向公众公布有关资料。此外，选举事务处亦于投票日上午七时至晚上十一时设立了选举查询热线，以处理选民的一般查询，并向投票站提供有关选民身分和投票资格的资料。

	4.3 
	4.3 
	设于选举事务处海港中心办事处的投诉处理中心，负责接收和处理与选举有关的投诉。该中心的运作由选管会秘书处的投诉组人员负责，运作时间为投票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至晚上十时三十分。 

	4.4 
	4.4 
	在地区层面，葵青民政事务处设立了一个由民政事务总署人员负责的地区指挥中心，作为选举主任和投票站主任的联络处。投票站主任负责通知选举主任和助理选举主任在投票站内发生的所有重要事项，也负责处理与选举有关的投诉。地区指挥中心辖下设有一个地区工作组，负责处理在禁止拉票区和投票站范围内及其周围的违规选举广告和非法拉票活动。 

	4.5 
	4.5 
	4.5 
	警方和民众安全服务队协助维持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和投票兼点票站内的治安及秩序。两个专用投票站内亦有警务人员驻守，为投票站主任提供支持。

	投票人数 

	4.6 
	4.6 
	葵盛东邨选区共有 10,153名登记选民，其中有 3,921人 (包括两名遭还押人士 )投票。是次补选的整体投票率为 38.62%。


	Table
	TR
	已登记选民人数(a) 
	投票人数(b) 
	投票率 (b)/(a) x 100 %

	投票站 (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 ) 
	投票站 (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 ) 
	10,151 
	3,919 
	38.61%

	专用投票站 (荔技角收押所 ) 
	专用投票站 (荔技角收押所 ) 
	2 
	2 
	100%

	专用投票站 (葵涌分区警署 )
	专用投票站 (葵涌分区警署 )
	不适用 
	-
	–

	总数 
	总数 
	1 0 , 1 5 3 
	3 , 9 2 1 
	38.62%


	是次补选的每小时投票率分项数字，请参阅附录二。
	巡视票站 
	4.7 
	4.7 
	4.7 
	选管会主席冯骅法官、委员骆应淦先生和陈志辉教授在投票当日上午到访投票站。他们首先前往荔枝角收押所的投票站，然后到葵涌分区警署，最后到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他们在巡视完毕后向传媒讲述投票的最新情况，并鼓励选民投票。 

	4.8 
	4.8 
	4.8 
	在投票当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先生亦到投票站巡视。

	第五节 —转换场地用途 

	5.1 
	5.1 
	在荔枝角收押所进行的投票于下午四时结束，而在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和葵涌分区警署进行的投票则在晚上十时三十分结束。所有投票站都在预定时间结束投票。 

	5.2 
	5.2 
	荔枝角收押所和葵涌分区警署两个专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分别在警务人员面前密封投票箱。投票结束后，有关投票站主任在警务人员的护送下，把密封的投票箱送往大点票站。 

	5.3 
	5.3 
	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随即在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投票站的入口贴上告示，通知公众投票已经结束，而投票站亦暂时关闭，以便转换成点票站。告示亦载有有关助理投票站主任的电话号码，方便候选人的代理人与投票站工作人员联络。点票开始前，票站外张贴出另一告示，让公众知悉投票站大约何时重开，以便市民入内观察点票过程。 

	5.4 
	5.4 
	投票站主任在候选人及其代理人面前密封投票箱，而投票站工作人员则同时准备把投票站转换为点票站。票站的改装工作在 30分钟内顺利完成。 

	5.5 
	5.5 
	选管会主席冯骅法官、委员骆应淦先生和陈志辉教授在投票站观察转换场地用途的整个过程。他们都认为投票兼点票站的转换过程顺利，并对此感到满意。


	第六节 —点票
	点票开始 
	6.1 
	6.1 
	6.1 
	6.1 
	晚上约十时五十五分，位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票站重开，让市民及传媒入内观察点票过程。投票站正副主任在候选人及其代理人面前，把密封的投票箱搬到点票台上。投票箱由投票站主任开封，然后由冯骅法官、骆应淦先生、陈志辉教授和林瑞麟局长四人一起把选票全部倒出。点票工作随即开始。

	无效选票及问题选票 

	6.2 
	6.2 
	在投放进投票箱的 3,921张选票中，13张被裁定为无效 (包括 8张未经填划和 5张投选超过一名候选人的选票 )。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程序 )(区议会 )规例》第 78条，上述选票均不予点算。此外，另有 77张选票被鉴定为问题选票。 

	6.3 
	6.3 
	6.3 
	投票站主任在助理选举主任 (法律 )协助下，在候选人及其代理人面前，仔细检查问题选票，以裁定是否有效。有 2张问题选票被投票站主任裁定为无效，不予点算。这些为无明确选择而无效的选票。其余 75张问题选票获投票站主任裁定为有效，予以点算。不予点算的选票总数为 15张。有关不予点算选票的摘要载于附录三。

	选举结果 

	6.4 
	6.4 
	位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点票站的点票工作完成后，投票站主任把点算所得的票数与选票结算表核对，证实两者数目一致，然后把点票结果通知选举主任。 

	6.5 
	6.5 
	由于没有候选人要求重新点票，选举主任约在晚上十一时五十五分宣布选举结果：赖芬芳女士当选，她获得 1,451张有效选票，占 3,906张有效选票总数的 37.15%。其它两名候选人李志辉先生和周伟雄先生则分别获得 1,099及 1,356张选票。葵盛东邨选区的选举结果在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刊登宪报，现载于附录四。


	第七节 —投诉
	处理投诉期 
	7.1 
	7.1 
	7.1 
	是次补选的投诉由选管会负责处理。被委派处理投诉的单位有五个，包括︰选管会、选举主任、警方、廉政公署，以及在选举日当天处理投诉的投票站主任。投诉人可向上述任何一方提出投诉。 

	7.2 
	7.2 
	7.2 
	是次补选的处理投诉期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提名期开始当天起，至投票日后 45天止，即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截至处理投诉期结束时，上述五个处理投诉单位共接获 16宗市民的投诉。大部分投诉个案涉及选举广告。上述投诉个案的分项数字载于附录五。

	投票日接获的投诉 

	7.3 
	7.3 
	选举事务处投诉中心、选举主任及警方在投票日共接获 6宗投诉个案。投诉个案的分项数字如下：

	7.4 
	7.4 
	7.4 
	投票日接获的投诉个案大部分均已迅速处理和解决。这些投诉个案主要涉及选民被拉票行为滋扰。投票日接获的投诉个案分项数字载于附录六。该 6宗投诉个案亦收录于附录五。

	调查结果 

	7.5 
	7.5 
	7.5 
	在处理投诉期内接获的 16宗投诉个案中，有 5宗被裁定成立， 4宗被裁定不成立， 6宗无须跟进， 1宗正在调查。

	第八节 —检讨及建议 

	8.1 
	8.1 
	8.1 
	在补选后，选管会对选举程序及安排各个方面作出全面检讨，以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选管会对于投票及点票的安排，大致感到满意。两个专用投票站亦运作畅顺。须予检讨的地方及相关的建议载于下文各段。

	投票站改善工程 

	8.2 
	8.2 
	投票站设于东华三院陈兆民中学的有盖操场。由于进入操场范围必须经过数级台阶，因此不便轮椅使用者出入。为解决场地的限制，选举事务处在操场特别加设一条斜道，方便使用轮椅的选民出入。 

	8.3 
	8.3 
	8.3 
	建议：选管会理解选举事务处为物色适合地点作为投票站所遇到的困难，也得悉选举事务处曾视察部分在以往选举中用作设立投票站的地点，评估其最新情况，及确定是否须进行改善工程，以方便选民 (特别是残疾选民 )前往投票。上文第 8.2段所述为方便选民出入投票站而进行的改善工程，就是其中之一。选管会感谢选举事务处所作的努力，并认为有关工作应继续进行。

	第九节 —鸣谢 

	9.1 
	9.1 
	是次补选得以圆满结束，全赖各方热诚投入，通力合作。 

	9.2 
	9.2 
	选管会在这次选举得到以下政府决策局及部门鼎力支持及协助，谨此致谢：


	处理投诉单位
	处理投诉单位
	处理投诉单位
	投票日接获投诉个案数目

	选举事务处投诉中心 
	选举事务处投诉中心 
	2 宗

	选举主任 
	选举主任 
	2 宗

	警方 
	警方 
	2 宗

	总数 
	总数 
	6 宗 


	渔农自然护理署.民众安全服务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惩教署.香港海关.律政司.渠务署.机电工程署.食物环境卫生署.政府物流服务署.民政事务总署.香港警务处.香港邮政.
	入境事务处.廉政公署.
	政府新闻处地政总署海事处公务员事务局辖下法定语文事务部 
	9.3 
	9.3 
	9.3 
	担任选举主任、助理选举主任、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任的政府人员及选举事务处人员，以及为是次补选担任提名顾问委员会 (区议会 )的执业律师为是次补选出力不少，选管会深表感谢。 

	9.4 
	9.4 
	惩教署及其它执法机构协助选举事务处设立专用投票站，以便被还押或拘留人士在是次补选中投票，选管会对此表示谢意。 

	9.5 
	9.5 
	此外，选管会也感谢传媒广泛报道是次补选，大大提高了补选的透明度。 

	9.6 
	9.6 
	最后，选管会谨向每一位前来投票的选民，以及补选期间恪守选举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并致谢。


	第十节 —展望未来 
	10.1  
	10.1  
	10.1  
	选管会将继续坚守使命，力保香港的公开选举公正廉洁。选管会将会继续尽力监察各项选举的进行，确保每次选举都是公开、公平和诚实的。选管会欢迎正面及有建设性的意见，以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 

	10.2  
	10.2  
	选管会建议公开这份报告书，并由行政长官决定公开时间，让公众得悉选管会如何进行及监管是次补选。




